广东省召开森林防火工作会议

2004年12月22日，广东省政府在广州召开全省宜林荒山造林绿化总结表彰暨森林防火工作会议。各地级以上市和有关县人民政府分管林业的副市长及林业局长、省森林防火指挥部领导成员单位以及省林业局各处室、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总指挥周炳南同志主持，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总指挥、林业局局长邓惠珍同志通报了今年入秋以来全省森林防火工作情况，省政府李容根副省长作重要讲话。会议分析了当前森林防火面临的严峻形势，动员各地和各有关部门，紧急行动起来，强化措施，严格管理，全力以赴做好今冬明春的森林防火工作。
    会议认为，广东省秋冬季森林防火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进入10月后，绝大部分地区没有明显降雨，是54年来同期降雨最少、气温最高的年份，全省4级以上高火险天气达80多天，为历史所罕见。面对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省委、省政府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林业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超常规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把森林火灾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据统计，2004年9－11月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78起（其中火警23起），过火面积1.81万亩，其中受害森林面积1.02万亩，烧毁活立木1.47万立方米，山火次数与受害森林面积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了13%和83%。今年秋冬防山火主要发生在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广州和揭阳6个市。
   ??会议指出，秋冬防山火虽然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但各地采取了强有力措施，有效遏制了森林火灾的发生。这些措施主要有：一是领导重视，周密部署；二是落实责任，严明奖罚；三是加强培训，广泛宣传；四是严格管理，消除隐患；五是强化值班，互通信息；六是组建队伍，严阵以待。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地方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一是有的地方行政领导森林防火责任制不够落实，仍存在麻痹松劲思想和畏难情绪；二是野外火源管理不力，野外随意用火现象随处可见；三是森林消防队伍不健全，扑火机具不足，扑火战斗力不强；四是森林防火经费缺口较大，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滞后。
    会议要求，各地要切实抓好冬防后期和明年春季森林防火工作，实现大旱之年少山火、无大火、无事故的目标。一要加强领导，明确职责，真正把森林防火责任制落到实处。重点是深化和完善镇、村级森林防火责任制建设，真正把森林防火责任落实到镇、到村、到户、到人；二要常抓不懈，强化宣传，切实把森林防火任务宣传到户。要从深度和广度做文章，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入手，达到森林防火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效果。在元旦、春节、元宵、清明等重要节日和防火紧要时段，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地宣传森林防火野外火源管理“十不准”、“六不烧”等有关规定和安全扑火常识，播放森林防火公益广告，发布森林火险等级预报和高火险天气警报。电台、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单位应大力支持与配合。要通过强大的森林防火宣传攻势，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使森林防火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三要立足预防，落实措施，着力建立森林防火长效机制。森林防火工作要立足于预防，以防为主，防扑结合。各地要吸取教训，防范于未然，强化火源管理，扎扎实实抓好预防工作。要加强护林力量，稳定护林队伍。要科学、有效地管理野外农事用火。要严管野外迷信和其它性质的用火。要强制管理炼山作业、烧荒开垦和果园清杂等生产性用火；四要通力合作，各尽其责，依靠各方力量，共同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认真履行职责，共同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真正形成“群众广泛参与、社会积极支持、部门齐抓共管、政府全面负责”的森林防火工作机制。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领导成员及其成员单位，要深入森林防火责任区，加强对预防工作的检查指导，切实帮助解决森林防火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会议强调，各级应加大投入和政策扶持，积极探索和建立森林防火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社会化投入机制，加快建设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和森林消防专业队伍。要结合当地实际，严格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和《广东省森林防火管理规定》，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经费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加大对森林防火预测预警、交通通讯、扑救指挥等系统建设的投入；继续实施好营造生物防火林带工程建设议案，确保配套资金落实到位，抓好工程建设进度与质量。同时，在林区建设的各类工程、设施以及大面积造林项目，必须做到防火设施与工程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要加快我省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步伐，全面提高森林火灾扑救能力。
    最后，李容根副省长强调，各地必须高度重视安全扑救森林火灾问题。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一定要亲临现场，并在扑救森林火灾工作中，务必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始终坚持在确保扑火人员安全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切实做到周密部署，精心组织，靠前指挥，科学扑救，安全、有效、快速地扑灭山火，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火灾损失，确保人员安全。严禁动员、组织老、弱、病、残人员和孕妇、中小学生以及未经扑火培训的人员参加扑火，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